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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税法案例教程》的行文体例是，以国际税法学中常见的13个主题为章，将相关的案例隶属
于主题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介绍评析。
这样做既体现了教学过程中知识点的鲜明性，同时又辅之以典型案例及其评析，可使材料与主题相得
益彰。
当然，典型案例的收集与选择，是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工作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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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美国税务当局早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忧虑其境内的关联实体将耗资巨大研发
的无形资产以低价转移给位于低税国的关联方，并在1994年转让定价税制改革时就确立了相应的无形
资产所有权人判断规则。
根据这些规则，无形资产所有权人的认定，以法律所有权为起点，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或合同条款确
定的无形资产所有权，必须与基础交易的经济实质相符。
如果关联各方就合同条款包括合同产生的风险如何分配达成的协议与基础交易的经济实质一致，则这
样的合同规定将得到税务当局的承认，如果合同法律文件的规定与基础交易的经济实质不一致，或者
关联交易各方并未就交易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形下，税务机关有权推定与基础交易的经济实质相符的合
同条件。
在无法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条款确定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时，无形资产的开发人将被认定为所有权人，
其他参与开发活动的关联方，将被认定为开发协助人。
在Glaxo案中，美国IRS实际上就是采用了上述经济实质检测标准，基于美国子公司为Zantac商标药品
在美国市场上销售投入了大量的营销费用的客观经济事实，认定它是有关Zantac商标药品在美国市场
上形成的营销性无形资产的开发人（即经济所有权人），并在此基础上否定它与母公司之间达成的许
可销售协议规定的按年度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向母公司支付商标特许权使用费的条款的有效性，同时推
定它们之间存在着一项关于美国商标和其他营销性无形资产的免除特许权使用费的许可协议。
 虽然OECIN（准则》在阐述无形资产和关联企业问涉及无形资产开发利用的成本分摊协议的类型时，
对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这两种概念均有所述及。
但《准则》并没有就如何确定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提出具体的指导规则，也没有明确规定经济
实质标准应该优先于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安排。
《准则》认为：“税务当局对受控交易的审查，应以关联企业所构建并实际从事的交易为基础，并且
应使用纳税人所使用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符合第二章（即传统的比较交易价格方法——笔者注）、
第三章（即符合正常交易原则的其他方法——笔者注）的规定。
税务当局重构合理的商业交易是一种武断性的行为，当有关国家的税务当局之间对如何重构关联企业
之间的交易无法达成共识而导致双重征税时，这种重构的不公正性更为明显。
”对于税务当局可以正当合理地无视关联企业间进行受控交易时所采用的形式而重构交易的做法，《
准则》仅允许在以下两种特殊例外的情况下行使，而且在这两种例外情形下税务机关对交易条件进行
重构的前提条件，是关联企业间的采用交易形式或交易条件安排目的在于避免或减少税收：第一种情
况是当一项交易的经济实质不同于其形式时，税务当局可以无视当事人对交易的定性而根据其实质重
新确定交易的性质。
例如在存在资本弱化的情形下。
第二种情况是虽然交易的形式与实质一致，但与交易有关的安排从整体看不同于独立企业依商业上合
理的方法行事时所采用的做法，以至于实际结构妨碍税务机关确定适当的转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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